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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

预算管理制度 
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为促进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(以下简称“协会”)

建立健全内控机制，进一步规范协会财务管理行为，根据协会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 

第二章 预算组织分工 

 协会秘书处应于每年年初拟定协会预算目标，制定

年度预算计划并编制年度预算表。 

年度预算计划及年度预算表须上报协会理事会审议，

审议通过后由秘书处负责预算执行、控制及考核等工作。 

 协会各部门要配合做好年度预算的综合平衡、协调、

分析、控制、考核等工作。各部门负责任需参与年度预算计划制

定工作，并对预算执行结果承担责任。 

 

第三章 预算编制原则 

 预算编制应结合协会实际情况，本着“统筹兼顾，

保证重点，留有结余”的原则，按年度进行编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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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入预算应根据协会上年度各业务实际收入水平，

结合当年业务计划、目标及各项收费标准变化情况进行编制。 

 支出预算应根据协会上年度实际支出水平，结合当

年业务计划、目标、收入预算，参考获取的各项服务市场价格变

动情况等，合理估计本年度业务活动所需支出水平并进行编制。 

 

第四章 预算编制及审批程序 

 协会领导层根据协会发展规划，在对预算期经济形

势做出初步预测和决策的基础上，提出年度工作及业务目标。 

协会各部门负责任根据工作及业务目标，拟定本部

门负责业务的收入目标及为完成收入目标预计支出的项目及金额，

并在汇总后制定年度预算计划。 

 运营管理部根据年度预算计划编制年度预算表，编

制完成后上报理事会审议。 

 凡未列入预算或明显超出预算的重大开支，如超

过 100 万元的对外投资、超过 50 万元的大额固定资产购置等，须

按照《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决策管理办法》

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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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预算执行 

 协会全员须严格遵照执行年度预算计划，财务人

员应及时反映预算执行情况。对于已列入预算的支出，财务人员

应及时保证正常用款需求，并关注支出使用情况。 

 各部门负责人应对本部门收入情况及已使用支出

情况负责，并及时汇总核对。 

 

第六章 预算分析 

协会于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，应由运营管理部提

供该年度财务报表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基础，并对年度预算执行情

况进行初步分析。 

在协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协会全年财务情况进

行审计并出具年度审计报告后，应根据报告内容，对此前进行的

年度预算进行复核。如报告内容的收入总额和支出总额与未经审

计的财务报表金额误差高于 10%（含），应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讨论

差异原因，重新分析并调整年度预算，上报理事会审议。 

 

第七章 预算调整 

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，当协会总体业务计划出现重

大调整，或因重大政策变化、重大市场环境变化、灾害及重大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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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性事件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对预算执行构成重大影响，将使原

批准的预算金额发生较大变动时，协会应在上述重大调整、变化

事项出现的 15 日内召开预算调整会议，并编制年度预算调整方

案上报理事会审议。调整方案应包括调整原因、项目、对应措施、

变动金额及有关说明。 

 

第八章 附则 

 本制度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第四届第一次理

事会审议通过；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
